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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08 年度施政重點與施政計畫 

壹、願景 

推動優質政府治理、促成宜居永續城市 

 

貳、使命 

提升本府政策研究、規劃、執行的能力 

 

參、施政重點 

一、辦理本府策略地圖作業，並據此彙編本府年度施政計畫及施政報告，串聯各

部門施政要項。(會 DC1.1、會 DP2.1、會 DP2.2、會 DL1.1、會 DP2.3、會

DP2.4) 

二、修訂本府公共工程中程計畫，辦理公共工程中程計畫項目複評作業。(會

DP2.5) 

三、辦理青年事務委員會事宜、各類基金績效考評及協助建置本府資料庫。(會

AP2.1、會 AP2.2、會 BP2.1、會 DP2.6) 

四、辦理市政建設專題委託研究及委外案件資訊系統功能優化，並精進各項滿意

度調查作業。(府 HC4.1、府 HL2.2、府 TL4.2、府 TC1.1、府 TC2.1、會 DP3.1 、

會 DP3.2、會 DC2.1、會 BC1.1、會 BP2.5、會 CC1.2、會 CC1.3、會 CP1.7、

會 CP1.8、會 CL1.1) 

五、落實開放政府、全民參與之施政理念，推動並優化各項公民參與事宜。(府

HC1.1、府 HP2.1、會 AC1.1、會 AP3.1、會 AL1.2) 

六、管制考核年度重要個案計畫，掌握局處之核心業務，辦理選項列管作業，擬

定作業計畫、預期進度，定期審核執行進度，辦理期中、期末查證作業，及

進行年終考評與獎懲。(會 BP2.2、會 BL2.1、會 BL2.2) 

七、檢視本府 5,000人以上大型活動，查證建議事項之後續改善(精進)作為實施

情形。(府 HL3.2、府 TL5.2、會 CC1.1) 

八、藉由臺北市單一陳情系統「HELLO TAIPEI」整合多元陳情管道(如書面、電

話、現場、1999、網站 Web 及行動裝置 App)，加速案件處理效率，提升施

政效能。為推動開放政府、資料加值，將去個資後的適宜內容放置於「資料

開放平台」，另介接「大數據平台」分析，產製加值資料，供機關決策參考。

(府 HP2.2、會 AP1.5) 

九、依據本府提升政府服務品質執行計畫及申請案件處理作業要點等規定，簡化

行政作業流程。（府 TC2.2、府 HP5.2、會 AP1.6、會 DP1.1） 

十、藉由創意提案競賽機制，推動創新精神，持續精進組織效能。(府 HL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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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TL4.1、會 BL2.4) 

十一、協助機關提升為民服務工作場所品質。(府 TC1.2、會 BC3.1) 

十二、建立本府精實管理種子師資，以持續深入內部擴散運用，提升各機關組織

行政效能及執行力，實現精實良善治理。(府 HL4.1、會 BL3.1) 

十三、辦理本府公文處理成效檢核及推動公文減量，以提升公文品質及業務處理

效率。(會 BP3.2、會 BP3.3、會 BP3.7、會 BL1.1) 

十四、辦理本府政府出版品管理，推動本府環保出版政策，並提升出版品質。(會

BP3.4、會 BP3.5) 

十五、辦理本府研考一條鞭管理作業，以強化機關研考業務執行成效，並促進機

關績效成果，提升本府施政效能。(會 BC2.1、會 BP2.6、會 BL1.2、會 BL1.3) 

十六、為確保「1999 話務服務水準」以維持應有之服務品質，持續加強服務品

質管理、話務人員教育訓練、優化資訊系統以及辦理滿意度調查等工作。

(會 AC2.1) 

十七、1999 為受理派工案件管道之一，將配合本府擴大開放資料政策，持續開

放 1999受理派工之相關資料，以提供本府各機關及外部民眾參考使用(會

AP1.7) 

十八、為使「1999 市民熱線」服務不中斷，持續辦理「1999 機關備援人員教育

訓練」，以培育本府優秀人才。(會 AL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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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施政計畫 

計 畫 名 稱 

計   畫   內   容 
業

務

計

畫 

工

作

計

畫 

分 計 畫 

壹.
一

般

行

政 

 
一.
行

政

管

理 

 
<一>行政管理 

 

辦理會計、人事、研考、採購、事務、出納、文書、檔案管理等業務。

（會 AF1.1、會 BP2.7、會 BP2.8、會 BL2.3） 

貳.
計

畫

作

業 

 
一.
計

畫

評

估

及

編

審 

 

<一>辦理本府

策略地圖作

業  (會 DC1.1、

會 DP2.1、會

DP2.2、會

DL1.1) 

 

1.完成本府策略地圖：綜合考量本府核心業務性質，協助府級推動小

組擬定並持續修正本府及各一級機關策略地圖。 

2.彙整府級平衡計分卡：請本府各一級機關針對策略地圖各項策略目

標，提出適切對應之量測指標(KPI)及行動方案，以合宜的法規制度

落實推動，俾利於年度結束後適度展現本府績效。 

3.辦理策略地圖相關教育訓練。 

  
 

 

<二>推動本府

公共工程中程

計畫(會 DP2.5) 

 

1.推動中程計畫作業：配合市長任期及各機關施政重點之調整，持續

規劃未來硬體建設施政藍圖，推動本府公共工程中程計畫（106-109

年度）。 

2.年度計畫項目複評作業：依據本府公共工程中程計畫，辦理年度重

大建設計畫之查證與概算審查作業，研提審查意見提供本府年度計

畫與預算審查委員會審議參考。 

  
 

 

<三>編審本府

年度施政計畫

(會 DP2.3) 

 

編審年度施政計畫：依據本府重大政策及本府策略地圖等，配合本市

地方總預算，協同各機關研擬本府年度施政計畫草案；俟該草案及預

算案經議會審議通過後，據以修正為正式本，並發布實施。 

  
 

 

<四>辦理市營

事業及非營業

基金經營績效

考核 (會

 

1.辦理市營事業機構年度經營績效考評工作。 

2.辦理非營業基金年度營運績效考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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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2.1) 

  
 

 

<五>臺北市青

年事務委員會

(會 AP2.1、會

AP2.2) 

 

辦理臺北市青年事務委員會會議，協助本府各局推動青年事務。 

  <六>建置本府

資料庫 

(會 DP2.6) 

協助建置本府資料庫(KM)。 

參.
研

究

發

展 

 
一.
市

政

研

究

發

展

及

革

新 

 

<一>辦理市政

建設專題委託

研究及委外案

件資訊系統功

能優化(會

DP3.1 、會

DP3.2) 

 

為精進市政建設，加強行政實務、產業經驗及學術理論之結合，依「臺

北市政府委託研究案作業要點」辦理市政建設專題委託研究，其議題

選定係以解決問題及具未來、前瞻性、跨局處綜合業務為優先考量，

並持續進行委外案件資訊系統功能優化和資料回溯建檔工作。 

  
 

 

<二>針對市政

建設問題追蹤

研究成果採行

績效(府

HL2.2、府

TL4.2、會

DC2.1) 

 

每半年統計彙整本府各機關委託研究案建議事項採行情形，以瞭解研

究成果採行績效。 

  
 

<三>辦理滿意

度調查作

業  (府 HC4.1、

府 TC1.1、府

TC2.1、會

BC1.1、會

BP2.5、會

CC1.2、會

CC1.3、會

CP1.7、會

 

1.為了解各項市政建設之民意反映，配合各機關行政措施與重大政策

推動，每月規劃議題辦理民意調查。調查結果除簽報市長，並召開

檢討會議及函送各機關業務推動參考。 

2.為營造更好之員工工作環境，並回應組織溝通，透過問卷調查了解

員工對於目前工作現況之評價與影響組織效能運作之態度。另針對

首長與機關服務表現，亦辦理滿意度調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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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1.8、會

CL1.1) 

  
二.
市

民

參

與 

 

<一>推動及辦

理公民參與各

項事宜  (府

HC1.1、府

HP2.1、會

AC1.1、會

AC1.2、會

AP3.1、會

AP3.2、會

AL1.2) 

 

1.推動公民參與委員會相關事宜：為落實開放政府、全民參與之施政

理念，積極推動市政建設之透明治理、公眾參與及協同合作，追求

市民最高之福祉，依「臺北市政府公民參與委員會設置要點」進行

公民參與相關事務之推動。 

2.召開公民參與委員會各項會議：每季辦理公民參與委員會大會研議

公民參政、開放資料及探勘、參與式預算等之各項執行計畫、標準

作業流程，並將相關決議事項送請有關機關辦理業務參考。 

3.於本市公民參與網充分揭露各項公民參與資訊。 

4.擴大公民參與機制，推動與落實 i-Voting 新制。 

肆.
管

制

及

考

核 

 
一.
個

案

計

畫

管

制

考

核 

 

<一>辦理本府

年度個案計畫

管制考核作

業。(會 BP2.2、

會 BL2.1、會

BL2.2) 

 

1.辦理本府個案計畫之選案及作業計畫研擬作業：依「臺北市政府年

度個案計畫管制考核作業要點」進行選案作業，並審查個案作業計

畫之填報內容，以利後續進行計畫目標及里程碑管控事宜。 

2.辦理管制及實地查證作業：列管個案計畫之執行進度及預算支用狀

況，並進行個案預警機制，針對落後之計畫提報府級會議協調及解

決落後因素，以利計畫可如期如質完成，提升本府施政績效。 

3.辦理本府個案計畫之年終考評作業：為確保計畫品質與激勵士氣、

了解各項計畫的執行績效及利弊得失，於年終時進行各項列管計畫

成效考評作業。 

4.辦理列管計畫檢討觀摩會：依據「府管計畫研討暨市政建設觀摩會」

實施計畫，邀集本府各受列管計畫機關研考及業務承辦人員辦理業

務講習及交流，藉由實際案例的經驗分享，增進作業計畫的執行與

管理效能。 

5.辦理系統講習作業：年度規劃辦理一次講習作業，使本府各機關掌

握個案計畫作業時程，並熟悉施政計畫管理資訊系統-計畫管理系統

之操作，以利本府推動各項管考作業。 

  
 

 

<二>辦理專案

管制及重要專

案考核作業。

(會 AP1.1、會

BP2.3、會

BP2.4、會

BP3.1、會

 

1.專案管制：配合政策、計畫及民意反映等，辦理特定專案管制、查

證，並撰寫查證報告函各有關執行機關參考改進。 

2.重要專案考核：配合時事及政策辦理特定專案督導考核；研擬督導

考評計畫，定期考核檢討各執行機關執行成效。 

3.參與式預算錄案管理(會 AP1.1)：依據「臺北市推動參與式預算制度

公民提案與審查作業程序」之錄案案件，由各主辦機關邀集協辦機

關與提案人確認當年度各季里程碑及每季辦理情形，據以追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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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1.1、會

CP1.1、會

CP1.2、會

CP1.3、會

CP1.4、府

HL3.2、府

TL5.2) 

每季辦理情形，並將最新辦理情形揭露於網站，案件執行完成或特

殊情形均提報本府公民參與委員會參與預算組工作小組認定或討

論，以達本府推動參與式預算的理念。 

4.提升管考查證效能(會 BP2.3)：依據「臺北市災害防救督導考核計畫」

及「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等規定，辦理查證作

業，並列管各局處查證建議實施情形。 

5.提高本府基本設施執行效能(會 BP2.4)：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一般

性補助款基本設施補助計畫管制考核要點」及「臺北市政府一般性

補助款基本設施補助計畫績效評核指標及評分基準表」，辦理計畫審

查及系統管考，不定期辦理實地查證，定期召開落後檢討會議，管

控進度，提升本府執行績效，並於年終辦理績效評核作業。 

6.落實市政會議裁示(會 BP3.1)：為使各機關有效落實市長重大政策指

示，本會針對每週市政會議市長指(裁)示事項進行追蹤列管，以有效

管制各機關執行重要政策指示之進度與內容。 

7.辦理本府 5,000 人以上活動評值(會 CC1.1、府 HL3.2、府 TL5.2)：本

會自 106 年起針對大型活動 5,000 人以上評值，檢視參與人數及媒體

露出情形，並實地查證各活動辦理情形，做為爾後辦理活動之精進

參考。 

8.落實本府市政白皮書執行成果(會 CP1.1)：為落實市長政見，每半年

追蹤並審查各主題執行情形，並將執行成果公開於公民參與網。 

9.推動雙北合作(會 CP1.2)：為促進兩市整體發展並提升國際競爭力，

本府與新北市政府共同推動成立「雙北合作交流平臺」，在互利合作

的基礎上研議各項合作方案。 

10.彙整市政總質詢案件(會 CP1.3)：依臺北市政府列管市政總質詢、市

長施政報告(含專案報告)案件作業流程，辦理府級指示追蹤案件執

行及管考市長承諾事項有期限案件辦理情形。 

11.管制議員書面質詢案件(會 CP1.4)：依「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答復

議會議員書面質詢作業注意事項」列管本府書面質詢案件，逐案審

查答復內容完整性及格式正確性，並針對逾期案件進行查催，定期

彙整管制作業成果提報本府。 

伍.
服

務

精

進 

 
一.
服

務

精

進 

 

<一>辦理本府

服務品質輔導

作業(府

TC2.2、會

DP1.1) 

 

依本府提升政府服務品質執行計畫，辦理本府各機關為民服務工作之

年度輔導作業。 

  
 

 
<二>辦理為民

 

1.為民服務工作不定期現場考核：不定期辦理現場考核，積極提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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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工作不定

期現場考核、

電話服務禮貌

測試及申請案

件檢核作業 

機關自主管理能力，俾精進為民服務工作品質。(府 TC1.2、會 BC3.1) 

2.電話服務禮貌測試：依本府電話服務禮貌實施計畫，不定期進行電

話禮貌測試。(府 TC1.3、會 BC3.2) 

3.申請案件檢核作業：依本府申請案件處理作業要點，辦理本府各機

關申請案件檢核作業。(府 HP5.2、會 AP1.6) 

  
 

 
<三>積極推動

創意提案競賽 

 

依本府創意提案競賽要點，推動本府創意提案，提升行政效能及增進

服務品質。(府 HL2.1、府 TL4.1、會 BL2.4) 

  
 

 
<四>推動臺北

市單一陳情系

統「HELLO 
TAIPEI」 

 

藉由臺北市單一陳情系統「HELLO TAIPEI」整合多元陳情管道(如書

面、電話、現場、1999、網站 Web 及行動裝置 App)，加速案件處理效

率，提升施政效能。為推動開放政府、資料加值，將去個資後的適宜

內容放置於「資料開放平台」，另介接「大數據平台」分析，產製加值

資料，供機關決策參考。(府 HP2.2、會 AP1.5) 

  
 

 
<五>推動精實

管理專案 

 

建立本府精實管理種子師資，鼓勵各機關持續深入內部擴散運用現代

化管理技術，改善慣性思維，減少浪費，提升各機關組織行政效能及

執行力。(府 HL4.1、會 BL3.1) 

陸.
市

政

資

料

管

理 

 
一.
公

文

查

核 
及

減

量 

 
<一>辦理公文

定期、不定期

檢核工作(會

BP3.2、會

BP3.3、會

BP3.7、會

BL1.1) 

 

本府針對各類公文性質，訂有處理時限及管制稽催等規定，並以三級

管考方式，即定期辦理一級機關與區公所公文檢核、並針對二級機關

辦理不定期抽查、專案案件抽查與公文講習等管考與輔導方式，提升

本府各機關公文處理品質。另為提升業務處理效率，並落實多溝通少

開會觀念，統計並公布各機關每季與前一年同季之公文數量比較，以

利機關掌握公文數量趨勢。 

  
二.
圖

資

管

理 

 
<一>辦理本府

出版品管理作

業(會 BP3.4、會

BP3.5) 

 

辦理本府出版品管理、獎勵及推動電子化等工作。 

  
 

 

<二>推動本府

政府資料開放

作業機制(府

HP1.1、會

 

為落實「開放政府、全民參與、公開透明」施政目標，訂頒「臺北市

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政府資料開放作業規範」，做為推動相關作業之

依據；參與本府公民參與委員會開放資料工作組之運作，提升本府之

政府資訊公開程度；訂定相關獎勵機制，擴大本府開放資料應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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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1.2、會

AP1.3、會

AP1.4) 

及成效。 

  
 

 

<三>辦理本府

研考一條鞭管

理作業(會

BC2.1、會

BP2.6、會

BL1.2、會

BL1.3) 

 

辦理本府研考一條鞭之人員列管、任免遷調、考核獎懲及教育訓練等

工作。 

  <四>建置精準

投遞平臺(會

CC1.4) 

為精進本府 LINE 訂閱服務，不讓民眾受到不必要訊息干擾，準確傳送

民眾關切或所需要的資訊，本會協同資訊局規劃建置精準投遞平臺，

使民眾透過 LINE 訂閱相關市政服務，即時並準確得知所需之市政訊

息。 

柒.
話

務

管

理 

 
一.
話

務

管

理 

 

<一>辦理本府

「1999 臺北市

民當家熱線」

營運管理(會

AC2.1) 

 

辦理話務中心（含視障話務小組）勞務委外、話務服務品質稽核以及

話務服務統計等工作。定期辦理新進話務人員教育訓練、話務人員在

職訓練、心靈成長訓練、性別平等教育訓練、滿意度調查、話務硬體、

軟體及流程更新優化、備援中心管理等工作。另與本府資訊大數據平

台合作，建置 1999 派工案件視覺化儀表板及相關案件統計報表，除增

加統計作業效率外，可作為派工權責機關業務上之參考。 

  
 

 

<二>1999 派工

資料開放率(會

AP1.7) 

 

配合本府擴大開放資料政策，持續開放 1999 受理派工之相關資料，以

提供本府各機關及外部民眾參考使用。 

  
 

 

<三>辦理 1999

機關備援人員

教育訓練(會

AL1.1) 

 

辦理機關備援人員話務服務基礎班及進階班教育訓練工作。 

捌.
建

築

及

設

備 

 
一.
其

他

設

備 

 
<一>其他設備 

 

購置資訊設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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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第

一

預

備

金 

一.
第

一

預

備

金 

<一>第一預備

金 
依預算法第 22 條之規定編列依法覈實動支。 

 
 


